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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格林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2023 年 1-2 月、2022 年度及 2021 年度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无锡格林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原名:无锡格林通检测仪器

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4 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商外资苏府资字[2008]80008 号批准证书批

准成立的外资企业。2008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取得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0200400032467 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 1,700.00 万

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1,70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无锡格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375.00 万元和实物出资 730.00 万元; General Monitors Transnational LLG 出资 87.057674 万

元美元折合 595.00 万元人民币。 

经过历年的增资、转增资本，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本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北路 195 号，法定代表人徐益民。公司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20211679830659H 的营业执照。 

2、公司的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安全监测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目前产品主要包括安全监测领域

的气体及火焰探测器、报警控制器、智能传感器等，主要应用于石化、化工、燃气、制药、

电力等流程工业领域。 

3、合并报表范围 

本公司 2023 年 1-2 月、2022 年度、2021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 户，详见本附

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报告期合并范围变更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 号修订）、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此外，本公司还按照中国

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

修订）披露有关财务信息。 

此外，本公司还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

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披露有关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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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是指本公司让渡或取得了在一定期间内控制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

取或支付对价的合同。在一项合同开始日，本公司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包含租赁。 

（1）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本公司租赁资产的类别主要为厂房、办公用房。 

①初始计量 

在租赁期开始日，本公司将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将尚

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在计算租赁

付款额的现值时，本公司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采用承

租人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②后续计量 

本公司自租赁期开始的当月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

赁资产所有权的，本公司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

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本公司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

提折旧。 

对于租赁负债，本公司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其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计

入当期损益。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

成本。 

租赁期开始日后，当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动、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金额发生变化、用

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或比率发生变动、购买选择权、续租选择权或终止选择权的评估结

果或实际行权情况发生变化时，本公司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并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已调减至零，但租赁负债仍需进一

步调减的，本公司将剩余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③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对于短期租赁（在租赁开始日租赁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本公司

采取简化处理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而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

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租赁付款额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④租赁变更 

租赁发生变更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公司将该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

处理： 

•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而扩大了租赁范围； 

•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扩大部分的单独价格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当。 

租赁变更未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处理的，（除特殊事项直接引发的合同变更采用简

化方法外，）在租赁变更生效日，本公司重新分摊变更后合同的对价，重新确定租赁期，并按

照变更后租赁付款额和修订后的折现率计算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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